
第一节 资源税法

（五）税收减免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免征或者减征水资源税：

（1）规定限额内的农业生产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

农业生产取用水：种植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林业等取用水。

（2）除接入城镇公共供水管网以外，军队、武警部队、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通过其他

方式取用水的，免征水资源税；

（3）抽水蓄能发电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

（4）采油（气）排水经分离净化后在封闭管道回注的，免征水资源税；

（5）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委托进行国土绿化、地下水回灌、河湖生态补水等生

态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

（6）工业用水前一年度用水效率达到国家用水定额先进值的纳税人，减征本年度 20％水资

源税。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税务等部门及时公布享受减征政策的纳税人名单；

（7）财政部、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免征或者减征水资源税情形。

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免征或者减征超过规定限额的农

业生产取用水和主要供农村人口生活用水的集中式饮水工程取用水的水资源税。

【提示】纳税人的免税、减税项目，应当单独核算实际取用水量；未单独核算或者不能准确

提供实际取用水量的，不予免税和减税。

（六）征收管理

1.征管方式

水资源税收入全部归属地方。水资源税由税务机关征收管理。水行政主管部门依规定负责取

用水监督管理；

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相应工况最大取（排）水能力核定的取

水量申报纳税，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纳税申报期结束前向纳税人出具当期取水量核定书；

或者按照省级财政、税务、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其他方法核定的取用水量申报纳税：



a.纳税人未按规定安装取水计量设施（器具）的；

b.纳税人安装的取水计量设施（器具）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检查发现问题的；

c.纳税人安装的取水计量设施（器具）发生故障、损毁，未在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期限内更

换或修复的；

d.纳税人安装的取水计量设施（器具）不能准确计量全部取（排）水量的；

e.纳税人篡改、伪造取水计量数据的；

f.其他需要核定水量情形的。

2.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纳税人取用水资源的当日；

未经批准取用水资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纳税人实际取用水资源的当日。

3.纳税期限

（1）水资源税按月或者按季申报缴纳，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纳税人按月或

者按季申报缴纳的，应当自月度或者季度终了之日起 15 日内，向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

缴纳税款；

（2）不能按固定期限计算缴纳的，可以按次申报缴纳。按次申报缴纳的，应当自纳税义务

发生之日起 15 日内，向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缴纳税款；

（3）对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水，可以按年申报缴纳。按年申报缴纳的，应当自年

度终了之日起 5个月内，向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缴纳税款。

4.纳税地点

a.除另有规定外，纳税人应当向取水口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水资源税；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纳税地点确需调整的，由省级财政、税务、水行政主管部

门确定；

b.纳税人取用水工程管理单位跨省（自治区、直辖市）配置、调度的水资源，应当根据调入

区域适用税额和实际取用水量，向调入区域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水资源税；

c.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力发电取用水的纳税人应当按照规定的分配比例，分别向相关

省份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水资源税。



5.协作征税机制

建立税务机关与水行政主管部门协作征税机制；


